北京市交通运输管理

汽车租赁经营开业备案表

（企业法人适用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号：

	业户名称
	

	英文名称
	

	住所（工商注册地）
	

	办公和经营地址
	

	工商登记注册日期
	
	工商登记注册号
	

	注册资本（万元）
	
	公司类型
	

	组织机构代码
	
	税务登记证代码
	

	法定代表人
	
	法人代表身份证号
	

	企业负责人
	
	负责人手机电话
	

	办公电话
	
	传真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	经营地址邮编
	

	网址
	

	公司股权构成
	股东名称及出资金额（出资金额按实际出资单位填写，如50万元、100万美元等）

	
	1.

2.    
3.

4.

	公司所在地经营场所面积：        ㎡。   □自用  □租用

公司所在地停车场地面积：        ㎡。   □自用  □租用

	人员合计    人。其中经营管理    人，车辆技术   人，财务统计   人，其他   人。

职称人员合计    人。  其中初级职称   人，  中级职称   人，  高级职称   人，     中、高级技工     人。

	租赁车辆

 合计（辆）
	小型客车（1-9座）（辆）
	中型客车（10-19座）（辆）
	大型客车（19座以上）（辆）
	货车（辆）
	其他（辆）

	             
	          
	
	
	
	

	共有经营门店（分公司）      个，其中外省市区门店     个。

	本企业保证：

以上所填写的信息准确、真实。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


以下内容由管理部门填写
	区县全程办事代理机构受理意见：

受理人签字：          日期：


	备案意见：

（备案专用章）

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日期：


填表说明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由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汽车租赁经营业户在申报开业备案时填报。2.“申报业户”栏应填写企业全称。3.本表要如实逐项填写，数据均用阿拉伯数字。4.本表中带□的位置，用√选择填写。5.表中各栏填写空间不够时，可另附页，附页使用A4型纸。6. 网址和电子邮箱可填写业户的，也可填写汽车租赁负责人的。如果没有网址和电子邮箱，可以不填。7.本表填写应使用计算机录入并打印。8.本表所列栏目按备案规定需附证明材料的，备案时需携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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